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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乌鲁木齐昆仑新水源甘泉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日处理量为

105000m3/d，全年连续生产，处理污水工艺为AAO+MBR，该企业在污水出

口处安装了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正常，生产过程中污水排

放稳定，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稳定。

2024年12月12日~14日，新疆昌源水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对乌鲁木齐昆

仑新水源甘泉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废水排放口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开展验

收比对工作，本次针对更换的TOC-4200仪器进行验收，编制了《水污染源在

线监测系统验收报告》。工作内容：安装验收、仪器设备基本功能标准要求

验收、监测方法及测量过程参数设置验收、运行与维护方案验收、水污染源

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比对。



1

表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昆仑新水源甘泉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类别：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6号南侧

系统安装排放口及监测点位：总排口（东经87°42′43.92″ 北纬44°14′24.02″）

流

量

计

☑明渠流量计
生产单位：德国E+H 规格型号：FMU90

标准堰（槽）类型：巴氏计量槽

□电磁流量计 生产厂家： 规格型号：

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证明：《校准证书》（FF字23201298）

水质

自动

采样

器

生产单位：北京万维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规格型号：smart WQS2000

采样方式： 时间等比例 □流量等比例 □流量跟踪

周期采样量：3200ml

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证明：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

水

质

自

动

分

析

仪

监测参数 温度 pH值 CODCr NH3-N TP TN

生产单位
大连力得现代

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力得现代

科技有限公司

岛津仪器(苏
州)有限公司

岛津仪器(苏
州)有限公司

岛津企业管理

(中国)有限公

司

岛津企业管理

(中国)有限公

司

规格型号
LDPH6000W
型

LDPH6000W
型

TOC-4200 NHN-4210型 TNP-4200 TNP-4200

仪器原理 温度电阻 玻璃电极法

680℃燃烧催

化剂氧化-

NDIR检测法

水杨酸分光光

度法

碱性过硫酸钾

消解 紫外分光

光度法

过硫酸钾-紫外

线氧化 钼酸铵

分光光度法

量程上限（mg/L） \ 14 60 3 1 30

量程下限（mg/L） \ 0 0 0 0 0

定量下限（mg/L） \ \ \ \ \ \

反应时间（t） \ \ \ 15min 20 15

反应温度（℃） \ \ 680℃ 55℃ 95℃ 85℃

一次分析进样量
（ml） \ \ 0.02 5 2 2

一次分析废液量
（ml） \ \ 0 35 5 5

安装调试完成时间 2024年10月

设备连续稳定试运
行时间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设备运转率（%） ＞90% ＞90% ＞90% ＞90% ＞90% ＞90%

数据传输率（%） ＞90% ＞90% ＞90% ＞90% ＞90% ＞90%

是否出具了安装调
试报告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的证明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

验收比对监测单位
及报告编号

新疆昌源水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WSZX244753B01

是否与环保部门联
网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有运行与维护
方案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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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安装验收

系统名称 验收项目或验收内容 是否符合 验收人签字

排放口、流量

监测单元

污染源排放口的布设符合 HJ 91.1要求 是

污染源排放口具有符合 GB/T 15562.1要求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是

污染源排放口设置了具备便于水质自动采样单元和流量监测单元安装

条件的采样口
是

污染源排放口设置了人工采样口 是

建设三角堰、矩形堰、巴歇尔槽等计量堰（槽）的，能提供计量堰（槽）

的计量检定证书；三角堰和矩形堰后端设置有清淤工作平台，可方便实

现对堰槽后端堆积物的清理

是

流量计安装处设置有对超声波探头检修和比对的工作平台，可方便实

现对流量计的检修和比对工作
是

工作平台的所有敞开边缘设置有防护栏杆，采水口临空、临高的部位

应设置防护栏杆和钢平台，各平台边缘具有防止杂物落入采水口的装

置

是

维护和采样平台的安装施工全部符合要求 是

防护栏杆的安装全部符合要求 是

监测

站房

监测站房专室专用 是

监测站房密闭，安装有冷暖空调和排风扇，室内温度能保持在

（20±5）℃，湿度应≤80%，空调具有来电自启动功能
是

新建监测站房面积不小于15m2，站房高度不低于2.8m，各仪器设备安放

合理，可方便进行维护维修
是

监测站房与采样点的距离不大于50m 是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地面标高均符合要求 是

监测站房内有安全合格的配电设备，提供的电力负荷不小于5kW，配

置有稳压电源
是

监测站房电源引入线使用照明电源；电源进线有浪涌保护器；电源有

明显标志；接地线牢固并有明显标志
是

监测站房电源设有总开关，每台仪器设有独立控制开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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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名称 验收项目和验收内容
是否

符合

验收人

签字

监测站房内有合格的给、排水设施，能使用自来水清洗仪器及有关装置 是

监测站房有完善规范的接地装置和避雷措施、防盗、防止人为破坏以及

消防设施
是

监测站房不位于通讯盲区 是

监测站房内、采样口等区域有视频监控 是

采样

单元

实现采集瞬时水样和混合水样，混匀及暂存水样，自动润洗及排空混匀

桶的功能
是

实现了混合水样和瞬时水样的留样功能 是

实现了pH水质自动分析仪、温度计原位测量或测量瞬时水样 是

实现CODCr、TOC、NH3-N、TP、TN水质自动分析仪测量混合水样 是

具备必要的防冻或防腐设施 是

设置有混合水样的人工比对采样口 是

水质自动采样单元的管路为明管，并标注有水流方向 是

管材采用优质的聚氯乙烯（PVC）PVC、三丙聚丙烯（PPR）等不影响

分析结果的硬管
是

采样口设在流量监测系统标准化计量堰（槽）取水口头部的流路中央，

采水口朝向与水流的方向一致；测量合流排水时，在合流后充分混合的

场所采水

是

采样泵选择合理，安装位置便于泵的维护 是

数据控制单

元

数据控制单元可协调统一运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采集、储存、显

示监测数据及运行日志，向监控中心平台上传污染源监测数据
是

可接收监控中心平台命令，实现了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控制。如

触发水质自动采样单元采样，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进行测量、标液核

查、校准等操作

是

可读取并显示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实时测量数据 是

可查询并显示：pH值的小时变化范围、日变化范围，流量的小时累积流

量、日累积流量，温度的小时均值、日均值，CODCr、NH3-N、TP、TN的
小时值、日均值，并通过数据采集传输仪上传至监控中心平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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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名称 验收项目和验收内容 是否符合
验收人

签字

数据控制单

元

上传的污染源监测数据带有时间和数据状态标识，符合 HJ 355-2019中
6.2条款

是

可生成、显示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监测数据的日统计表、月统计表、

年统计表
是

安装 全部安装均符合要求 是

调试检测报

告
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并出具检测期间日报和月报 是

备注：

安装调试报告主要结论：

氨氮在线监测仪、化学需氧量在线监测仪、总磷在线监测仪、总氮在线监测仪、pH在线监测仪，在24小时漂

移、重复性测试、示值误差测试以及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等性能指标均满足《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

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2019中的表3的要求，安装调试报告结论为合格。

安装验收结论：

在线站房在线仪器设备配套齐全，安装规范，设备运行正常。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安装基本符合《水污染

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2019中的相关建设要求，安装验收结论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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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仪器设备基本功能验收

项目 验收项目及验收内容 是否符合 验收人签字

基本功能

应能够设置三级系统登录密码及相应的操作权限 是

应具有接收远程控制网的外部触发命令、启动分析等操作的功能 是

具有时间设定、校对、显示功能 是

具有自动零点校准功能和量程校准功能及自动记录功能。校准记录中应包括

校准时间、校准浓度、校准前的校准关系式（曲线）、校准后的校准关系式

（曲线）

是

应具有测试测量数据类别标识、显示、存储和输出功能 是

应具有限值报警和报警信号输出功能 是

应具有故障报警、显示和诊断功能，并具有自动保护功能，并且能够将故障

报警信号输出到远程控制网
是

具有分钟数据、小时数据和日数据统计分析上传功能 是

意外断电且再度上电时，应能自动排出系统内残存的试样、试剂等，并自动

清洗，自动复位到重新开始测定的状态
是

应用要求

自动分析仪器相关软件需有清晰的、带软件版本号或者其他特征性的标识。

标识可以含有多个部分，但须有一部分专用于法制目的；标识和软件本身是

紧密关联的，在启动或在操作时应在显示设备上显示出来；如果一个组件没

有显示设备，标识将通过通讯端口传送到另外组件上显示出来

是

仪器的计量算法和功能应正确(如模/数转换结果、数据修约、测量不确定度评

定等)，并满足技术要求和用户需要；计量结果和附属信息应正确地显示或打

印；算法和功能应该是可测的

是

通过软件保护，使得仪器误操作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是

计量准确的软件能防止未经许可的修改，装载或通过更换存储体来改变 是

从用户接口输入的命令，软件文档中应有完整描述 是

设备专有参数只有在仪器的特殊操作模式下可以被调整或选择；它被分成两

类：一类是固化的即不会改变的，另一类是由被授权的，如仪器用户，软件

开发者来调节的可输入参数

是

通过保护措施，如机械封装或电子加密措施等，防止未授权的访问或者访问

时留有证据
是

传输的计量数据应含有必要的相关信息，且不应受到传输延时的影响 是

注：

安装调试报告主要结论：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的基本功能和应用要求基本符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

技术规范》HJ 353-2019中的相关建设要求，仪器设备基本功能合格。

安装验收结论：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的基本功能和应用要求基本符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验收

技术规范》HJ 354-2019中的相关验收要求，仪器设备基本功能验收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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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监测方法及测量过程参数设置验收

监测项目 化学需氧量

验收人签字 备注

仪器规格型号 TOC-4200

测量原理 680℃燃烧催化剂氧化-NDIR检测法

测量方法 高温燃烧法

测量过程参数

参数名称 验收时设定值

固定参数

排放标准限值 30

检出限 3
测定下限 0

测定上限 60

测量周期（min） 60

试剂

试剂浓度

（mol/L） 5%浓度盐酸

配制方法 盐酸稀释

消解条件 消解温度（℃） 680℃

校准液

量程校准液浓度

（mg/L） 60

量程校准液配制

方法
母液稀释

报警限值

报警上限 30

报警下限 0

校准曲线y=bx+a

校准公式曲线斜

率数值b 2.32

校准公式曲线截

距数值a 3.49

备注：

监测方法及测量过程参数设置验收结论：

化学需氧量在线监测仪监测方法及测量过程参数设置满足《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HJ 377-2019中的相关技术要求，监测方法及测量过程参数设置验收结论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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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比对监测报告主要结论：

2024年12月12日~14日对项目安装于污水处理设施排口处的TOC-4200自动监测设备进行了比对监测，监测期

间污水设施和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比对结果如下：

COD：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总数为6对，6对比对试验绝对误差满足要求；2对标准样品浓度在允许范围内，化

学需氧量比对监测结果达标。

验收比对监测报告见附件1。

表 5 比对监测验收

表 6 联网验收

联网证明主要内容：

该单位废水总排口已与乌鲁木齐市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联网，数据传输正常。

联网证明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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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运行与维护方案验收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是否符合 验收人签字

水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情况说明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是

水污染在线监测系统构成图 是

水质自动采样单元流路图 是

数据控制单元构成图 是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方法原理、选定量程、主要参数、所用

试剂
是

水污染在线监测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维护要点及维护程序 是

运行与维护作业

指导书

流量计操作方法及运维手册 是

水质采样器操作方法及运维手册 是

CODCr 水质自动分析仪/ TOC 水质自动分析仪操作方法及运维

手册
是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操作方法及运维手册 是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操作方法及运维手册 是

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操作方法及运维手册 是

pH水质自动分析仪操作方法及运维手册 是

温度计操作方法及运维手册 是

流量监测单元维护方法 是

水样自动采集单元维护方法 是

数据控制单元维护方法 是

运行与维护制度

日常巡检制度及巡检内容 是

定期维护制度及定期维护内容 是

定期校验和校准制度及内容 是

易损、易耗品的定期检查和更换制度 是

运行与维护记录

每日巡检情况及处理结果的记录 是

每周巡检情况及处理结果的记录 是

每月巡检情况及处理结果的记录 是

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的购置使用记录 是

系统检修记录 是

故障及排除故障记录 是

断电、停运、更换设备记录 是

易损、易耗品更换记录 是

异常情况记录 是

零点和量程的校准记录 是

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的校准和验证记录 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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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结论：

（1）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与仪器设备均符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

规范》HJ 353-2019中相关技术要求。

（2）在线监测仪监测方法及测量过程参数设置均符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

规范》HJ 353-2019中相关技术要求。

（3）站房内运行与维护方案齐全，基本满足《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HJ

354-2019中相关质控要求。

（4）站房内配备了上下水设施、空调，配备灭火器材，有安全合格的配电设备，《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CODCr、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HJ 354-2019中相关要求。

（5）根据验收比对结果，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所监测的COD符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HJ 354-2019中相关要求。

建议：

（1）加强仪器技术档案管理工作，做好技术档案归档工作。

（2）加强日常维护、校准及校验等相关工作。

（3）加强对设备故障的预防与处置制度。

表 8 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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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验收组成员

序号 验收组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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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168小时数据

乌鲁木齐昆仑新水源甘泉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数据类型：小时数据 监控点：废水总排口 时间：2024-12-05 09:00:00至 2024-12-12
08:00:00

监控时间

化学需氧量(毫克/升)

监测值 标准值

2024-12-05 09 28.18 30

2024-12-05 10 24.32 30

2024-12-05 11 23.78 30

2024-12-05 12 23.78 30

2024-12-05 13 23.78 30

2024-12-05 14 24.42 30

2024-12-05 15 25.5 30

2024-12-05 16 25.75 30

2024-12-05 17 25.65 30

2024-12-05 18 25.07 30

2024-12-05 19 25.32 30

2024-12-05 20 25.22 30

2024-12-05 21 24.88 30

2024-12-05 22 25.4 30

2024-12-05 23 25.07 30

2024-12-06 00 25.2 30

2024-12-06 01 25.3 30

2024-12-06 02 26.1 30

2024-12-06 03 25.72 30

2024-12-06 04 24.5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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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6 05 25.3 30

2024-12-06 06 25.4 30

2024-12-06 07 25.92 30

2024-12-06 08 25.35 30

2024-12-06 09 29.25 30

2024-12-06 10 24.4 30

2024-12-06 11 24.8 30

2024-12-06 12 25.18 30

2024-12-06 13 25.3 30

2024-12-06 14 24.95 30

2024-12-06 15 25.55 30

2024-12-06 16 25.72 30

2024-12-06 17 25.72 30

2024-12-06 18 25.05 30

2024-12-06 19 25.18 30

2024-12-06 20 26.08 30

2024-12-06 21 25.2 30

2024-12-06 22 25.98 30

2024-12-06 23 25.55 30

2024-12-07 00 24.95 30

2024-12-07 01 26.28 30

2024-12-07 02 25.22 30

2024-12-07 03 25.95 30

2024-12-07 04 25.68 30

2024-12-07 05 26.38 30

2024-12-07 06 27.12 30

2024-12-07 07 26.0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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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7 08 26.55 30

2024-12-07 09 29.25 30

2024-12-07 10 27.18 30

2024-12-07 11 27.42 30

2024-12-07 12 26.62 30

2024-12-07 13 27.32 30

2024-12-07 14 26.3 30

2024-12-07 15 26.92 30

2024-12-07 16 27.02 30

2024-12-07 17 25.82 30

2024-12-07 18 26.45 30

2024-12-07 19 26.82 30

2024-12-07 20 27.28 30

2024-12-07 21 23.65 30

2024-12-07 22 24.65 30

2024-12-07 23 24.7 30

2024-12-08 00 23.88 30

2024-12-08 01 24.52 30

2024-12-08 02 24.75 30

2024-12-08 03 25.05 30

2024-12-08 04 24.18 30

2024-12-08 05 24.2 30

2024-12-08 06 24.65 30

2024-12-08 07 24.95 30

2024-12-08 08 24.48 30

2024-12-08 09 28.92 30

2024-12-08 10 23.3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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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8 11 22.8 30

2024-12-08 12 25.65 30

2024-12-08 13 25.8 30

2024-12-08 14 24.42 30

2024-12-08 15 25.02 30

2024-12-08 16 24.72 30

2024-12-08 17 25.6 30

2024-12-08 18 25.22 30

2024-12-08 19 26.3 30

2024-12-08 20 26 30

2024-12-08 21 25.55 30

2024-12-08 22 25.92 30

2024-12-08 23 26.72 30

2024-12-09 00 26.62 30

2024-12-09 01 25.78 30

2024-12-09 02 25.38 30

2024-12-09 03 25.3 30

2024-12-09 04 25.85 30

2024-12-09 05 26.78 30

2024-12-09 06 26.2 30

2024-12-09 07 26.25 30

2024-12-09 08 26.32 30

2024-12-09 09 29.45 30

2024-12-09 10 26.38 30

2024-12-09 11 26.42 30

2024-12-09 12 26.15 30

2024-12-09 13 26.3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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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9 14 29.22 30

2024-12-09 15 27.08 30

2024-12-09 16 27.05 30

2024-12-09 17 27.02 30

2024-12-09 18 27.88 30

2024-12-09 19 27.15 30

2024-12-09 20 26.5 30

2024-12-09 21 27.52 30

2024-12-09 22 27.42 30

2024-12-09 23 28.72 30

2024-12-10 00 28.4 30

2024-12-10 01 26.65 30

2024-12-10 02 27.45 30

2024-12-10 03 26.45 30

2024-12-10 04 27.18 30

2024-12-10 05 27.45 30

2024-12-10 06 26.45 30

2024-12-10 07 26.68 30

2024-12-10 08 26.82 30

2024-12-10 09 29.42 30

2024-12-10 10 27.12 30

2024-12-10 11 26.9 30

2024-12-10 12 27.3 30

2024-12-10 13 27.52 30

2024-12-10 14 27.45 30

2024-12-10 15 26.6 30

2024-12-10 16 26.5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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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10 17 27.15 30

2024-12-10 18 26.62 30

2024-12-10 19 26.52 30

2024-12-10 20 26.72 30

2024-12-10 21 25.8 30

2024-12-10 22 26.08 30

2024-12-10 23 26.42 30

2024-12-11 00 27.15 30

2024-12-11 01 27.9 30

2024-12-11 02 27.1 30

2024-12-11 03 26.85 30

2024-12-11 04 26.2 30

2024-12-11 05 26.62 30

2024-12-11 06 27.55 30

2024-12-11 07 28.32 30

2024-12-11 08 27.45 30

2024-12-11 09 29.5 30

2024-12-11 10 29.05 30

2024-12-11 11 27.5 30

2024-12-11 12 28.1 30

2024-12-11 13 32.88 30

2024-12-11 14 25.92 30

2024-12-11 15 25.32 30

2024-12-11 16 25.5 30

2024-12-11 17 25.98 30

2024-12-11 18 27.02 30

2024-12-11 19 28.8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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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11 20 28.94 30

2024-12-11 21 30.38 30

2024-12-11 22 23.09 30

2024-12-11 23 22.7 30

2024-12-12 00 22.51 30

2024-12-12 01 22.82 30

2024-12-12 02 23.37 30

2024-12-12 03 22.98 30

2024-12-12 04 22.91 30

2024-12-12 05 23.74 30

2024-12-12 06 22.89 30

2024-12-12 07 23 30

2024-12-12 08 24.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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